寿光市圣城小学
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竞争推荐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鲁人社发 【2015】67号文件《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竞聘上岗实施办法》，和鲁人社发【2016】56号文件，依据寿光市教育局关于2017年度教师职称竞聘的要求，结合我校实际，现就我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竞争推荐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一、范围 

在编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山东省中小学教师水平评价基本标准条件》规定的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的人员。
二、岗位职责及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2、具有教师资格，身体健康，心理素质好，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3、现聘任期内各年度考核均在称职以上。
4、职称评聘时，学校充分考虑参评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教学成绩）、育人业绩（业务成长）、师德表现、工作态度、专业年限等因素，以及对学校的贡献大小；学校管理人员参评教师职称的，必须担任列入《教学大纲》的1门及以上课程，并且教学工作量必须达到规定要求。
5、晋升副高级2017上学期师德考核必须是优秀等次，2015年、2016年两个年度4次师德考核必须是合格等次以上；
晋升中级2017上学期师德考核必须是合格以上等次，2015年、2016年两个年度4次师德考核必须是合格等次以上；
6、晋升副高级教师，必须有一年或一年以上以上的农村薄弱学校工作经历。须出具农村学校任教经历证明。
7、距离退休不满一年的教师，不提倡参与高一级教师的职称评选。
8、教师资格证问题，即高一级资格能参与低一级的职称评聘，低一级的不能参与高一级教师资格评聘。
9、晋升副高级教师必须有5年以上的班主任工作经历或担任育人导师、从事学生管理工作；晋升一级教师必须有3年以上的班主任工作经历或担任育人导师、从事学生管理工作；

10、论文或著作不作为评聘的必须条件。

11、荣誉证书截止时间为2017年8月31日，教龄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

12、高级教师：具备博士学位，在一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2年以上且最近连续2年在教育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具备硕士、学士学位、高等教育本科毕业学历，在一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5年以上；具备高等教育专科毕业学历在初中或小学（幼儿园）从事教学工作，在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15年以上，并在一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5年以上。城镇中小学教师应有1年以上在薄弱学校或农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经历。
一级教师：具备博士学位；或者具备硕士学位，并在二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2年以上，坚持在教育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具备学士学位或高等教育本科毕业学历，或具备高等教育专科毕业学历在初中或小学（幼儿园）从事教学工作，在二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4年以上且最近连续3年在教育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

13、 晋升副高级，发挥立德树人标兵的导向作用。（凡获得潍坊市立德树人标兵称号的，在推荐、评聘高级教师职务时，予以优先考虑。）

14、 凡参评高级职称（包括正高级职称）的教师，必须在参评前对履行教书育人做出公开承诺，包括在评聘通过以后承担的工作量、育人职责等，必须达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有关问题的意见》（鲁政办字[2016].56号）、《关于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中兼职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教师推荐评审职称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社办法[2013]51号）的规定要求。除因生病等客观原因外，若达不到规定工作量，重新聘任到原中级教师岗位并执行相应的工资待遇。

三、竞聘岗位
2017年竞聘专业技术职务岗位：(市人社局和市教育局统一分配）
四、基本程序和竞聘方法
根据潍坊市关于2017年教师职称评审的有关通知，根据上级精神，真正落实学校用人自主权，学校自主制定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教师职称竞聘推荐方案，经全体教师85%及以上满意度通过，再报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
教师自主报名参评，学校组织职称评聘工作小组，根据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计分标准进行积分，根据分数确定人选。

附件：
寿光市圣城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计分标准
 寿光市圣城小学
2017年10月1日
寿光市圣城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竞争推荐计分标准

一、任职年限分

按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年限，每年计1分。

二、从事本专业工作教龄分

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每年记1分。

三、任职以来的考核成绩（30分）

近五年的考核结果，考核优秀一次记6分，称职一次记5分，基本称职记2分。

四、教科研成果

教科研成果：政府表彰的教学成果奖。

	
	国家
	省
	市
	县

	教学成果特等奖
	4
	3
	2.5
	2

	教学成果一等奖
	3
	2
	1.5
	1

	教学成果二等奖
	2
	1.5
	1
	0.5

	教学成果三等奖
	1
	0.75
	0.5
	0.25


注：

   （1）第二及以后其他作者均减半记分。

   （2）本项不重复计分，只记一项最高分。

 五、荣誉及业务称号（10分）

1、拔尖人才

	级别
	省级拔尖人才
	省特级教师
	市级拔尖人才
	市特级教师
	县级拔尖人才

	分数
	10
	9
	8
	7
	5


2、骨干系列

	级别
	省教学能手
	市教学能手

（立德树人标兵）
	县学科带头人
	县教学能手

（立德树人标兵）

	分数
	8
	5
	5
	2


3、荣誉称号

	级别
	部级
	省级
	市级
	县级

	分数
	8
	6
	4
	2


荣誉称号只限于各级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表彰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师德标兵、优秀共产党员（2017年后）、十佳教师、十佳班主任。潍坊市级以上（含潍坊市级）优质课按低一级的教学能手标准计分。其他由各级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表彰的与本专业有关的荣誉称号减半记分。任期外荣誉及业务称号减半记分。

此项不累计加分，只记一项最高分。

六、附加分

1、援疆、援藏每年加2分，最多不超过4分。

2、机动分。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为更好的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激励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特设立机动分，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凡在编在岗在职专业技术人员每人加5分。


（2）学校综合评议5分。分为四等：一等5分，占10%；二等4分，占40%；三等3分，占40%；四等2分，占10%。

（3）教育教学管理工作2.5分。近五年来任班主任及中层以上职务，每年加0.5分。

（4）2015年8月至2017年7月，参加“三支一扶”支教计划和到乡镇边远学校交流轮岗的老师，分别给予奖励性加分。（具体按照当年学校制订的有关支教文件为准）

说明：

积分出现并列时，依次按任职年限、参加工作时间、出生先后日期。（单位排名将作为高级教师职务评审时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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